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家繼訴字第213號

原      告  張麗娟  

訴訟代理人  葉耀中律師

複代理人    林俊甫律師

被      告  張麗婧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張詠堂  

被      告  張資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3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張川漢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如附表一

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予以分割。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被繼承人張川漢於民國110年9月22日死

亡，兩造為其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而張川漢遺有

如附表一所示之現存遺產（下合稱系爭遺產），其中被告張

詠堂自如附表一編號8所示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內提領新

臺幣（下同）224萬元（下稱系爭款項），扣除已作為「手

尾錢」分配予兩造之8萬元，所餘216萬元本息，依民法第17

9條、第182條第2項之規定，自應返還予全體繼承人。而系

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全體繼承人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

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將系爭遺產依

113年11月11日家事準備九狀附表三之二所示之分割方法為

分割，亦即就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下分稱314地號

土地、770地號土地）部分予以變價，所得價金及如附表一

編號5至9所示存款、債權則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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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編號3、4所示建物及車輛部分由被告張詠堂取得，並

由被告張詠堂補償原告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2950元。

惟如認前開土地應予原物分割，則應分割如附表四-1、四-2

所示（下稱甲方案）等語。並聲明：被繼承人張川漢如113

年11月11日家事準備九狀附表三之二所示之遺產，應按如該

附表所示分割方法由兩造取得。

二、被告張麗婧、張詠堂陳稱：張川漢生前已將系爭帳戶存款贈

與被告張詠堂，此部分即非屬遺產。另被告張詠堂已支出如

附表三所示之喪葬費用，張川漢生前亦因委由被告張詠堂代

墊訴外人即張川漢之妻張黃阿滿於104年4月至109年4月間之

養護中心費用，而積欠被告張詠堂196萬8000元，此部分費

用及債務均應自張川漢之遺產中予以扣除。就分割方法部

分，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土地應予以原物分配，分割如

附表五-1、五-2所示（下稱乙方案）；如附表一編號3、4所

示之建物、車輛由被告張詠堂單獨取得，並找補其他繼承人

各2950元；另被告張詠堂所領取之喪葬津貼15萬3000元，由

被告張詠堂給付其他繼承人各3萬8250元，據此，原告、被

告張麗婧、張資唯尚應各給付被告張詠堂6萬7140元等語。

並聲明：（一）被繼承人張川漢所遺如113年4月2日民事變

更答辯聲明㈡狀附表三所示之遺產（含其法定孳息），分割

如該附表三「分割方法」欄所示。（二）原告應給付被告張

詠堂6萬7140元。（三）被告張麗婧應給付被告張詠堂6萬71

40元。（四）被告張資唯應給付被告張詠堂6萬7140元。

三、被告張資唯則陳稱：被告張詠堂先前曾表示要自行負擔張黃

阿滿入住護理之家之住房費，而張川漢也未表示要將系爭帳

戶存款贈與被告張詠堂。另對於被告張詠堂有支出如附表三

所示之喪葬費用不爭執，分割方案亦同被告張詠堂之主張等

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

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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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

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1148條、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查：

　⒈原告主張被繼承人張川漢於110年9月22日死亡，兩造為其繼

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業據提出戶籍謄本、繼承系統

表等件為證（參本院卷第29至39頁），堪信為真實。

　⒉原告主張被告張詠堂於110年9月24日自系爭帳戶轉帳224萬

元予己，並將其中8萬元作為「手尾錢」分配予兩造，是張

川漢現存遺產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等情，業據提出遺產稅

免稅證明書、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等件為證（參本院卷

第41至43頁），且為被告3人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542

頁），亦足堪認定。

　⒊原告主張張川漢全體繼承人對被告張詠堂有216萬元本息之

債權存在，應屬張川漢遺產之一部等情，則為被告張詠堂所

否認，辯稱張川漢於生前已允諾要將系爭帳戶存款贈與被告

張詠堂等情。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

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判斷是

否該當上揭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應以「權益歸屬說」為標

準，亦即倘欠缺法律上原因而違反權益歸屬對象取得其利益

者，即應對該對象成立不當得利（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

第823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

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

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

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

9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且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之

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又當事人於訴訟上所為之自

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

法院應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之基礎，在未經自

認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

定。而自認之撤銷，自認人除應向法院為撤銷其自認之表示

外，尚須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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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為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30號判決意旨參

照）。被告張詠堂於112年2月2日具狀陳稱「被繼承人張川

漢遺留之銀行存款分別有……臺中市○○區○○○○○○號

000000000000、存款0000000元，分配予原張麗娟、被告張

麗婧、被告張詠堂、被告張資唯等各四分之一。」等語（參

本院卷第115頁），顯已就系爭帳戶存款為張川漢所遺遺產

此事實為訴訟上自認甚明，嗣後雖翻異其詞，惟未曾表示要

撤銷前開自認，揆諸前開裁判意旨，原告前開主張，應堪採

信，被告張詠堂嗣後翻異其詞，辯稱系爭帳戶存款為張川漢

所贈與，尚無可採。則因系爭帳戶存款於張川漢死亡後，應

屬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之財產，被告張詠堂未經其他繼承人

同意，逕於110年9月24日轉帳224萬元予己，自屬違反權益

歸屬對象而取得利益，而成立不當得利，扣除兩造已獲分配

之8萬元後，原告即得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被告張

詠堂返還張川漢之全體繼承人216萬元，及自本件判決確定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且該不

當得利債權屬張川漢遺產之一部，爰列為如附表一編號9所

示。

　⒋又兩造在分割被繼承人張川漢所遺系爭遺產前，對系爭遺產

之全部為公同共有，兩造目前既無法達成分割遺產之協議，

而系爭遺產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依照前開規定，原告請求

裁判分割系爭遺產，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再按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不因繼承而消滅，

民法第1154條定有明文。故繼承人如對被繼承人有債權者，

於遺產分割時，自應列為被繼承人之債務（最高法院105年

度台上字第68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張詠堂辯稱其於張

川漢生前為張川漢代墊張黃阿滿於護理之家之照護費用合計

196萬8000元等情，為原告及被告張資唯所否認。查：被告

張詠堂就此固提出委託護理契約書為證（參本院卷第381至3

87頁），惟前開證據至多僅足認定張川漢於104年7月11日曾

就張黃阿滿入住臺中慈濟護理之家事宜簽立委託護理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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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被告張詠堂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既未能提出任何證據

證明相關照護費用確屬張川漢所應負擔，且由被告張詠堂為

其代墊，此部分辯解即乏所據，無足憑採。　

(三)另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

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

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

用，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至於被繼承

人之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

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

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判決意旨參

照）。被告張詠堂辯稱其已支出如附表三所示之喪葬費用等

情，為被告張麗婧、張資唯所不爭執，而原告就如附表三編

號1至5、13所示部分並無爭執（參本院卷第250至251、550

頁），其餘則否認其支出或必要性。查：

　⒈如附表三編號1至5、13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此部分辯解，為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所不

爭執，業據前述，堪以採信。

　⒉如附表三編號6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此部分辯解，為被告張麗婧、張資唯所不爭執，

原告亦不爭執確有該筆支出，僅爭執其非屬必要之喪葬費用

云云，惟本院審酌喪禮期間，提供飲料、酒水以感謝參與之

親友及協助喪事之相關人員，實與一般之生活經驗相符，堪

認屬必要之喪葬費支出，被告張詠堂此部分辯解，尚屬有

據。

　⒊如附表三編號7至12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此部分辯解，業據提出相關單據為證（參本院卷

第135至145頁），且本院卷第145頁單據上確有簽收字樣，

再觀之單據上各該項目，並未超出社會習慣及常情，尚與民

間習俗及宗教禮儀相符，堪認屬必要之喪葬費用支出，惟依

本院卷第145頁所載：「40200＋35260＝75460」、「總計：

75000」等語，堪認本院卷第135至143頁所示單據之各該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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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商家折讓結果，實際花費合計應為7萬5000元，是被告

張詠堂辯稱支出此部分喪葬費用7萬5000元，即屬有據，逾

此範圍之主張，尚屬無據。原告主張被告張詠堂未證明有此

部分費用支出，而不得予以列計云云，尚無可採。

　⒋如附表三編號14、17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就此部分辯解，業據提出支出記載文件為證（參

本院卷第147至149頁），並經證人張進貹於本院具結證稱：

伊負責張川漢喪葬事宜中之記帳、出入，本院卷第147頁文

件上方是伊的筆跡，當時伊是依照習俗包紅包交給被告張詠

堂去發送，並在文件上記載，至於其他部分應為被告張詠堂

之妻之筆跡等語明確（參本院卷第538至540頁）。本院審酌

此部分支出為喪事參與人員因習俗所收受紅包，衡情實難要

求收受之人簽收相關單據，且觀之前開文件上之記載，發放

金額、對象尚與常情無違，亦屬喪葬期間一般常見且合理之

開銷，均應准予認列。

　⒌如附表三編號15、18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就此部分辯解，固據其提出支出記載文件為證

（參本院卷第149頁），惟為原告所否認，且前開文件上僅

記載「守喪期間酒水支出等含法事供品、水果」等語，實際

支出內容不明，被告張詠堂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

尚無足採。

　⒍如附表三編號16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確有支出手尾錢10萬元部分，為原告、被告張麗

婧、張資唯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166頁），原告雖主張被

告張詠堂拿了4萬元，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拿取2萬

元，惟被告張資唯陳稱：兩造各拿2萬元，另外1萬元是給被

告張詠堂之妻，被告張詠堂之2名子女則各拿5000元等語，

是原告前開主張尚無可採。而手尾錢為長輩往生時用以分予

各房子孫，意喻子孫以手尾錢為基礎，日後謀生及做生意均

得順遂，本院認依固有習俗，仍堪認其屬必要之喪葬費用。

惟原告因主張將兩造所取得之手尾錢8萬元自被告張詠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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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取前開款項中扣除，並經本院為前開認定，此部分僅得再

予認定被告張詠堂支出2萬元之手尾錢。

　⒎據此，被告張詠堂實際支出喪葬費用合計為28萬2400元（計

算式：3萬5400元＋7900元＋5萬元＋9300元＋3萬8100元＋1

萬700元＋7萬5000元＋1000元＋2萬3000元＋2萬元＋1萬200

0元＝28萬2400元），揆諸前開規定及裁判意旨，此部分即

應由遺產支付之，惟被告張詠堂自承已領取張川漢之農會喪

葬津貼15萬3000元，是其實際支付而應自系爭遺產扣除之喪

葬費用應為12萬9400元（計算式：28萬2400元－15萬3000元

＝12萬9400元）。

　⒏至原告雖主張其亦支出奠儀1萬1000元，用以支付喪葬費

用，惟為被告張詠堂所否認。原告就此固提出其與被告張麗

婧、張資唯對話紀錄為證（參本院卷第283至284頁），惟被

告張資唯陳稱：伊在對話紀錄所稱「你包的白包一定有記在

奠儀簿裡」，係指如果原告有包奠儀，奠儀簿就會有寫，但

伊已經忘記原告有無包了等語（參本院卷第400頁），而被

告張麗婧於對話紀錄中亦僅係對於原告詢問奠儀金額回稱

「對」，已難僅憑前開對話紀錄遽認原告確有給付奠儀1萬1

000元予被告張詠堂一事，且奠儀一般為被繼承人或繼承人

之親友為向死者追悼而所為之金錢餽贈，原告既未能舉證證

明其確有基於支付喪葬費用之目的而交付奠儀予何人，此部

分主張，即乏所據，無足憑採。　　

(四)再按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

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

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

方法。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

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

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

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

束。復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原物分配顯有困難

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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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

人。準此，共有物之裁判分割，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部

分共有人為原則，於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始得將共有物全

部或一部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維護共有物之經

濟效益，及兼顧共有人之利益與實質公平（最高法院111年

度台上字第2831號判決意旨參照）。兩造公同共有系爭遺

產，應繼分詳如附表二所示，原告主張應就土地部分予以變

價，所得價金及債權、存款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其餘

建物及車輛部分由被告張詠堂取得，並補償原告及被告、張

麗婧、張資唯。被告3人亦同意建物及車輛部分由被告張詠

堂取得並補償其他繼承人，惟主張就前開土地部分應予原物

分割等語。查：

　⒈314地號土地現況為雜樹林，無地上物，僅有鄰地階梯可步

行抵達，四周均無車行道路；770地號土地上有一作為百合

包裝廠之鐵皮建物，其餘部分則供種植百合等情，業據被告

張詠堂陳明在卷，並經本院至現場履勘屬實，有勘驗筆錄、

複丈成果圖、現場照片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第217至21

9、233至237、241頁），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⒉原告雖主張314地號、770地號土地均應予變價分割，惟前開

土地面積分別達3000餘平方公尺，有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為

憑（參本院卷第45至52頁），且共有人僅4人，實難認前開

土地有何原物分配顯有困難之情形，揆諸上揭條文規定及裁

判意旨，自不得將前開土地逕予變價分割，是原告此部分主

張，即無可採。

　⒊又被告3人主張被告張詠堂、張麗婧就314地號土地願維持共

有，被告3人就770地號土地願維持共有（參本院卷第252、5

63頁），依上開說明，即應依渠等意願，於原物分割後各自

按渠等原應有部分之比例繼續保持共有關係，合先敘明。

　⒋則本院審酌原告所提甲方案就314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法與被

告3人所提乙方案相同，僅兩造分配位置不同，且314地號土

地現未經利用，周邊亦無車行道路，土地利用受分配位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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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程度非鉅；惟甲方案就770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法，僅將原

告所分得之南側土地與道路相鄰，兩造需另行留設共有道

路，以供被告3人分配之北側土地通行，不但減少各該共有

人可利用範圍，北側土地可利用方式亦明顯受到較多限制，

實難謂為妥適；而乙方案就770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法，使兩

造分得之臨路範圍、土地形狀約略相同，是考量770地號土

地客觀情狀與四周狀況、分割後之經濟效益，及共有人間之

公平受分配及整體利益等因素後，認314地號土地、770地號

土地應以乙方案所示之分割方法分割，較為妥適公允。

　⒌而兩造就前開土地係按渠等應繼分分配，尚無另予找補之必

要，是就其餘遺部分產，為符合兩造使用現況，簡化兩造間

之法律關係，避免日後徒增訟累，本院認就建物及車輛部分

應分配予被告張詠堂，再由被告張詠堂補償原告、被告張麗

婧、張資唯各2950元；就存款及其孳息部分則由兩造依應繼

分比例分配；就對被告張詠堂之債權部分，於扣除喪葬費用

12萬9400元予被告張詠堂取得後，由被告張詠堂取得其餘本

金，並按應繼分比例補償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50萬

7650元【計算式：（216萬元－12萬9400元）×1/4＝50萬765

0元】，利息則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配，較屬適當。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分割張川漢所

遺系爭遺產，應予准許，且按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案

分割為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舉

證，經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述，附

此敘明。

七、末查：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

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

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雖

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負擔，以兩造各按其應繼分比例負

擔，方屬事理之平，爰依職權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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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

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金額：新臺幣）

　　　　　　

附表二：

編號 　　　　　　現存遺產 　　　　　分割方法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如附表五-1分配位置及面積欄所

示。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如附表五-2分配位置及面積欄所

示。

3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未

辦理保存登記建物

由被告張詠堂取得，被告張詠堂

應給付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

唯各2950元之補償金。4 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

5 第一商業銀行帳戶存款3267元及孳息 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

比例分別取得。6 郵局帳戶存款856元及孳息

7 臺中市新社區農會支票存款帳戶存款11

04元及孳息

8 臺中市新社區農會活期存款帳戶存款82

5元及孳息

9 對被告張詠堂之不當得利債權216萬

元，及自本件判決確定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金部分由被告張詠堂取得，被

告張詠堂應給付原告、被告張麗

婧、張資唯各50萬7650元之補償

金。利息部分由兩造按如附表二

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別取得。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張麗娟 4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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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金額：新臺幣）　　　　　　　　　　　　　

附表四-1：（314地號土地）

2 張麗婧 4分之1

3 張詠堂 4分之1

4 張資唯 4分之1

編號 　　　　　　項目 金額

1 火葬包辦、骨罐等 3萬5400元

2 告別式會場鐵架帆布等 7900元

3 法會誦經費用 5萬元

4 法會及家祭用品 9300元

5 法會及喪禮會後餐點 3萬8100元

6 告別式餐點、酒水 1萬700元

7 告別式會場佈置 4萬3500元

8 喪事用毛巾 2萬8900元

9 祭祀用金紙、香 6360元

10 告別式司儀、禮生 5000元

11 訃聞、大鼓陣、樂隊、電子琴 2萬3700元

12 念佛車、靈屋整組及金紙車 1萬1500元

13 照片 1000元

14 協助人員紅包 2萬3000元

15 守喪期間法事供品及酒水 2萬5000元

16 子孫手尾錢 10萬元

17 進塔（金）法師紅包 1萬2000元

18 進塔（金）換零錢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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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2：（770地號土地）

附表五-1：（314地號土地）

附表五-2：（770地號土地）

編號 共有人 　　　　　　　分配位置及面積

1 張麗娟 如附圖甲-1符號314所示部分

（面積828平方公尺）

2 張資唯 如附圖甲-1符號314（1）所示部分

（面積828平方公尺）

3 張詠堂 如附圖甲-1符號314（2）所示部分

（面積合計1656平方公尺，並由被告張詠堂、

張麗婧按應有部分各2分之1之比例維持共有）
4 張麗婧

編號 共有人 　　　　　　　　　　分配位置及面積

1 張麗娟 如附圖甲-2符號770（1）所示部分

（面積695.41平方公尺）

如附圖甲-2符號770（2）

所示部分（面積197.95平

方公尺）、770（3）所示

部分（面積49.00平方公

尺）為共有道路，由兩造

按應有部分各4分之1之比

例維持共有。

2 張資唯 如附圖甲-2符號770所示部分

（面積2086.18平方公尺）
3 張詠堂

4 張麗婧

編號 共有人 　　　　　　 分配位置及面積

1 張麗娟 如附圖乙-1符號314（3）所示部分

（面積828平方公尺）

2 張資唯 如附圖乙-1符號314（2）所示部分

（面積828平方公尺）

3 張詠堂 如附圖乙-1符號314、314（1）所示部分

（面積合計1656平方公尺，並由被告張詠堂、

張麗婧按應有部分各2分之1之比例維持共有）
4 張麗婧

編號 共有人 　　　　　　　　　 分配位置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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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麗娟 如附圖乙-2符號770所示部分

（面積757.13平方公尺）

2 張資唯 如附圖乙-2符號770（1）、770（2）、770（3）所示部分

（面積合計2271.41平方公尺，並由被告張資唯、張詠堂、

張麗婧按應有部分各3分之1之比例維持共有）
3 張詠堂

4 張麗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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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家繼訴字第213號
原      告  張麗娟  
訴訟代理人  葉耀中律師
複代理人    林俊甫律師
被      告  張麗婧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張詠堂  
被      告  張資唯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張川漢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予以分割。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被繼承人張川漢於民國110年9月22日死亡，兩造為其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而張川漢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現存遺產（下合稱系爭遺產），其中被告張詠堂自如附表一編號8所示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內提領新臺幣（下同）224萬元（下稱系爭款項），扣除已作為「手尾錢」分配予兩造之8萬元，所餘216萬元本息，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之規定，自應返還予全體繼承人。而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全體繼承人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將系爭遺產依113年11月11日家事準備九狀附表三之二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亦即就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下分稱314地號土地、770地號土地）部分予以變價，所得價金及如附表一編號5至9所示存款、債權則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另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建物及車輛部分由被告張詠堂取得，並由被告張詠堂補償原告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2950元。惟如認前開土地應予原物分割，則應分割如附表四-1、四-2所示（下稱甲方案）等語。並聲明：被繼承人張川漢如113年11月11日家事準備九狀附表三之二所示之遺產，應按如該附表所示分割方法由兩造取得。
二、被告張麗婧、張詠堂陳稱：張川漢生前已將系爭帳戶存款贈與被告張詠堂，此部分即非屬遺產。另被告張詠堂已支出如附表三所示之喪葬費用，張川漢生前亦因委由被告張詠堂代墊訴外人即張川漢之妻張黃阿滿於104年4月至109年4月間之養護中心費用，而積欠被告張詠堂196萬8000元，此部分費用及債務均應自張川漢之遺產中予以扣除。就分割方法部分，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土地應予以原物分配，分割如附表五-1、五-2所示（下稱乙方案）；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之建物、車輛由被告張詠堂單獨取得，並找補其他繼承人各2950元；另被告張詠堂所領取之喪葬津貼15萬3000元，由被告張詠堂給付其他繼承人各3萬8250元，據此，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尚應各給付被告張詠堂6萬7140元等語。並聲明：（一）被繼承人張川漢所遺如113年4月2日民事變更答辯聲明㈡狀附表三所示之遺產（含其法定孳息），分割如該附表三「分割方法」欄所示。（二）原告應給付被告張詠堂6萬7140元。（三）被告張麗婧應給付被告張詠堂6萬7140元。（四）被告張資唯應給付被告張詠堂6萬7140元。
三、被告張資唯則陳稱：被告張詠堂先前曾表示要自行負擔張黃阿滿入住護理之家之住房費，而張川漢也未表示要將系爭帳戶存款贈與被告張詠堂。另對於被告張詠堂有支出如附表三所示之喪葬費用不爭執，分割方案亦同被告張詠堂之主張等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48條、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查：
　⒈原告主張被繼承人張川漢於110年9月22日死亡，兩造為其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業據提出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等件為證（參本院卷第29至39頁），堪信為真實。
　⒉原告主張被告張詠堂於110年9月24日自系爭帳戶轉帳224萬元予己，並將其中8萬元作為「手尾錢」分配予兩造，是張川漢現存遺產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等情，業據提出遺產稅免稅證明書、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等件為證（參本院卷第41至43頁），且為被告3人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542頁），亦足堪認定。
　⒊原告主張張川漢全體繼承人對被告張詠堂有216萬元本息之債權存在，應屬張川漢遺產之一部等情，則為被告張詠堂所否認，辯稱張川漢於生前已允諾要將系爭帳戶存款贈與被告張詠堂等情。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判斷是否該當上揭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應以「權益歸屬說」為標準，亦即倘欠缺法律上原因而違反權益歸屬對象取得其利益者，即應對該對象成立不當得利（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823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且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之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又當事人於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之基礎，在未經自認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而自認之撤銷，自認人除應向法院為撤銷其自認之表示外，尚須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30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張詠堂於112年2月2日具狀陳稱「被繼承人張川漢遺留之銀行存款分別有……臺中市○○區○○○○○○號000000000000、存款0000000元，分配予原張麗娟、被告張麗婧、被告張詠堂、被告張資唯等各四分之一。」等語（參本院卷第115頁），顯已就系爭帳戶存款為張川漢所遺遺產此事實為訴訟上自認甚明，嗣後雖翻異其詞，惟未曾表示要撤銷前開自認，揆諸前開裁判意旨，原告前開主張，應堪採信，被告張詠堂嗣後翻異其詞，辯稱系爭帳戶存款為張川漢所贈與，尚無可採。則因系爭帳戶存款於張川漢死亡後，應屬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之財產，被告張詠堂未經其他繼承人同意，逕於110年9月24日轉帳224萬元予己，自屬違反權益歸屬對象而取得利益，而成立不當得利，扣除兩造已獲分配之8萬元後，原告即得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被告張詠堂返還張川漢之全體繼承人216萬元，及自本件判決確定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且該不當得利債權屬張川漢遺產之一部，爰列為如附表一編號9所示。
　⒋又兩造在分割被繼承人張川漢所遺系爭遺產前，對系爭遺產之全部為公同共有，兩造目前既無法達成分割遺產之協議，而系爭遺產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依照前開規定，原告請求裁判分割系爭遺產，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再按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不因繼承而消滅，民法第1154條定有明文。故繼承人如對被繼承人有債權者，於遺產分割時，自應列為被繼承人之債務（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8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張詠堂辯稱其於張川漢生前為張川漢代墊張黃阿滿於護理之家之照護費用合計196萬8000元等情，為原告及被告張資唯所否認。查：被告張詠堂就此固提出委託護理契約書為證（參本院卷第381至387頁），惟前開證據至多僅足認定張川漢於104年7月11日曾就張黃阿滿入住臺中慈濟護理之家事宜簽立委託護理契約書，被告張詠堂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既未能提出任何證據證明相關照護費用確屬張川漢所應負擔，且由被告張詠堂為其代墊，此部分辯解即乏所據，無足憑採。　
(三)另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至於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張詠堂辯稱其已支出如附表三所示之喪葬費用等情，為被告張麗婧、張資唯所不爭執，而原告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5、13所示部分並無爭執（參本院卷第250至251、550頁），其餘則否認其支出或必要性。查：
　⒈如附表三編號1至5、13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此部分辯解，為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所不爭執，業據前述，堪以採信。
　⒉如附表三編號6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此部分辯解，為被告張麗婧、張資唯所不爭執，原告亦不爭執確有該筆支出，僅爭執其非屬必要之喪葬費用云云，惟本院審酌喪禮期間，提供飲料、酒水以感謝參與之親友及協助喪事之相關人員，實與一般之生活經驗相符，堪認屬必要之喪葬費支出，被告張詠堂此部分辯解，尚屬有據。
　⒊如附表三編號7至12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此部分辯解，業據提出相關單據為證（參本院卷第135至145頁），且本院卷第145頁單據上確有簽收字樣，再觀之單據上各該項目，並未超出社會習慣及常情，尚與民間習俗及宗教禮儀相符，堪認屬必要之喪葬費用支出，惟依本院卷第145頁所載：「40200＋35260＝75460」、「總計：75000」等語，堪認本院卷第135至143頁所示單據之各該費用因商家折讓結果，實際花費合計應為7萬5000元，是被告張詠堂辯稱支出此部分喪葬費用7萬5000元，即屬有據，逾此範圍之主張，尚屬無據。原告主張被告張詠堂未證明有此部分費用支出，而不得予以列計云云，尚無可採。
　⒋如附表三編號14、17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就此部分辯解，業據提出支出記載文件為證（參本院卷第147至149頁），並經證人張進貹於本院具結證稱：伊負責張川漢喪葬事宜中之記帳、出入，本院卷第147頁文件上方是伊的筆跡，當時伊是依照習俗包紅包交給被告張詠堂去發送，並在文件上記載，至於其他部分應為被告張詠堂之妻之筆跡等語明確（參本院卷第538至540頁）。本院審酌此部分支出為喪事參與人員因習俗所收受紅包，衡情實難要求收受之人簽收相關單據，且觀之前開文件上之記載，發放金額、對象尚與常情無違，亦屬喪葬期間一般常見且合理之開銷，均應准予認列。
　⒌如附表三編號15、18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就此部分辯解，固據其提出支出記載文件為證（參本院卷第149頁），惟為原告所否認，且前開文件上僅記載「守喪期間酒水支出等含法事供品、水果」等語，實際支出內容不明，被告張詠堂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尚無足採。
　⒍如附表三編號16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確有支出手尾錢10萬元部分，為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166頁），原告雖主張被告張詠堂拿了4萬元，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拿取2萬元，惟被告張資唯陳稱：兩造各拿2萬元，另外1萬元是給被告張詠堂之妻，被告張詠堂之2名子女則各拿5000元等語，是原告前開主張尚無可採。而手尾錢為長輩往生時用以分予各房子孫，意喻子孫以手尾錢為基礎，日後謀生及做生意均得順遂，本院認依固有習俗，仍堪認其屬必要之喪葬費用。惟原告因主張將兩造所取得之手尾錢8萬元自被告張詠堂所領取前開款項中扣除，並經本院為前開認定，此部分僅得再予認定被告張詠堂支出2萬元之手尾錢。
　⒎據此，被告張詠堂實際支出喪葬費用合計為28萬2400元（計算式：3萬5400元＋7900元＋5萬元＋9300元＋3萬8100元＋1萬700元＋7萬5000元＋1000元＋2萬3000元＋2萬元＋1萬2000元＝28萬2400元），揆諸前開規定及裁判意旨，此部分即應由遺產支付之，惟被告張詠堂自承已領取張川漢之農會喪葬津貼15萬3000元，是其實際支付而應自系爭遺產扣除之喪葬費用應為12萬9400元（計算式：28萬2400元－15萬3000元＝12萬9400元）。
　⒏至原告雖主張其亦支出奠儀1萬1000元，用以支付喪葬費用，惟為被告張詠堂所否認。原告就此固提出其與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對話紀錄為證（參本院卷第283至284頁），惟被告張資唯陳稱：伊在對話紀錄所稱「你包的白包一定有記在奠儀簿裡」，係指如果原告有包奠儀，奠儀簿就會有寫，但伊已經忘記原告有無包了等語（參本院卷第400頁），而被告張麗婧於對話紀錄中亦僅係對於原告詢問奠儀金額回稱「對」，已難僅憑前開對話紀錄遽認原告確有給付奠儀1萬1000元予被告張詠堂一事，且奠儀一般為被繼承人或繼承人之親友為向死者追悼而所為之金錢餽贈，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其確有基於支付喪葬費用之目的而交付奠儀予何人，此部分主張，即乏所據，無足憑採。　　
(四)再按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復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準此，共有物之裁判分割，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部分共有人為原則，於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始得將共有物全部或一部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維護共有物之經濟效益，及兼顧共有人之利益與實質公平（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31號判決意旨參照）。兩造公同共有系爭遺產，應繼分詳如附表二所示，原告主張應就土地部分予以變價，所得價金及債權、存款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其餘建物及車輛部分由被告張詠堂取得，並補償原告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被告3人亦同意建物及車輛部分由被告張詠堂取得並補償其他繼承人，惟主張就前開土地部分應予原物分割等語。查：
　⒈314地號土地現況為雜樹林，無地上物，僅有鄰地階梯可步行抵達，四周均無車行道路；770地號土地上有一作為百合包裝廠之鐵皮建物，其餘部分則供種植百合等情，業據被告張詠堂陳明在卷，並經本院至現場履勘屬實，有勘驗筆錄、複丈成果圖、現場照片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第217至219、233至237、241頁），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⒉原告雖主張314地號、770地號土地均應予變價分割，惟前開土地面積分別達3000餘平方公尺，有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為憑（參本院卷第45至52頁），且共有人僅4人，實難認前開土地有何原物分配顯有困難之情形，揆諸上揭條文規定及裁判意旨，自不得將前開土地逕予變價分割，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即無可採。
　⒊又被告3人主張被告張詠堂、張麗婧就314地號土地願維持共有，被告3人就770地號土地願維持共有（參本院卷第252、563頁），依上開說明，即應依渠等意願，於原物分割後各自按渠等原應有部分之比例繼續保持共有關係，合先敘明。
　⒋則本院審酌原告所提甲方案就314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法與被告3人所提乙方案相同，僅兩造分配位置不同，且314地號土地現未經利用，周邊亦無車行道路，土地利用受分配位置影響程度非鉅；惟甲方案就770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法，僅將原告所分得之南側土地與道路相鄰，兩造需另行留設共有道路，以供被告3人分配之北側土地通行，不但減少各該共有人可利用範圍，北側土地可利用方式亦明顯受到較多限制，實難謂為妥適；而乙方案就770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法，使兩造分得之臨路範圍、土地形狀約略相同，是考量770地號土地客觀情狀與四周狀況、分割後之經濟效益，及共有人間之公平受分配及整體利益等因素後，認314地號土地、770地號土地應以乙方案所示之分割方法分割，較為妥適公允。
　⒌而兩造就前開土地係按渠等應繼分分配，尚無另予找補之必要，是就其餘遺部分產，為符合兩造使用現況，簡化兩造間之法律關係，避免日後徒增訟累，本院認就建物及車輛部分應分配予被告張詠堂，再由被告張詠堂補償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2950元；就存款及其孳息部分則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配；就對被告張詠堂之債權部分，於扣除喪葬費用12萬9400元予被告張詠堂取得後，由被告張詠堂取得其餘本金，並按應繼分比例補償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50萬7650元【計算式：（216萬元－12萬9400元）×1/4＝50萬7650元】，利息則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配，較屬適當。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分割張川漢所遺系爭遺產，應予准許，且按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案分割為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舉證，經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末查：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負擔，以兩造各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依職權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金額：新臺幣）
		編號

		　　　　　　現存遺產

		　　　　　分割方法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如附表五-1分配位置及面積欄所示。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如附表五-2分配位置及面積欄所示。



		3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

		由被告張詠堂取得，被告張詠堂應給付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2950元之補償金。



		4

		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

		




		5

		第一商業銀行帳戶存款3267元及孳息

		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別取得。



		6

		郵局帳戶存款856元及孳息

		




		7

		臺中市新社區農會支票存款帳戶存款1104元及孳息

		




		8

		臺中市新社區農會活期存款帳戶存款825元及孳息

		




		9

		對被告張詠堂之不當得利債權216萬元，及自本件判決確定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金部分由被告張詠堂取得，被告張詠堂應給付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50萬7650元之補償金。利息部分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別取得。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張麗娟

		4分之1



		2

		張麗婧

		4分之1



		3

		張詠堂

		4分之1



		4

		張資唯

		4分之1









附表三：（金額：新臺幣）　　　　　　　　　　　　　
		編號

		　　　　　　項目

		金額



		1

		火葬包辦、骨罐等

		3萬5400元



		2

		告別式會場鐵架帆布等

		7900元



		3

		法會誦經費用

		5萬元



		4

		法會及家祭用品

		9300元



		5

		法會及喪禮會後餐點

		3萬8100元



		6

		告別式餐點、酒水

		1萬700元



		7

		告別式會場佈置

		4萬3500元



		8

		喪事用毛巾

		2萬8900元



		9

		祭祀用金紙、香

		6360元



		10

		告別式司儀、禮生

		5000元



		11

		訃聞、大鼓陣、樂隊、電子琴

		2萬3700元



		12

		念佛車、靈屋整組及金紙車

		1萬1500元



		13

		照片

		1000元



		14

		協助人員紅包

		2萬3000元



		15

		守喪期間法事供品及酒水

		2萬5000元



		16

		子孫手尾錢

		10萬元



		17

		進塔（金）法師紅包

		1萬2000元



		18

		進塔（金）換零錢

		2000元









附表四-1：（314地號土地）
		編號

		共有人

		　　　　　　　分配位置及面積



		1

		張麗娟

		如附圖甲-1符號314所示部分
（面積828平方公尺）



		2

		張資唯

		如附圖甲-1符號314（1）所示部分
（面積828平方公尺）



		3

		張詠堂

		如附圖甲-1符號314（2）所示部分
（面積合計1656平方公尺，並由被告張詠堂、張麗婧按應有部分各2分之1之比例維持共有）



		4

		張麗婧

		










附表四-2：（770地號土地）
		編號

		共有人

		　　　　　　　　　　分配位置及面積

		




		1

		張麗娟

		如附圖甲-2符號770（1）所示部分
（面積695.41平方公尺）

		如附圖甲-2符號770（2）所示部分（面積197.95平方公尺）、770（3）所示部分（面積49.00平方公尺）為共有道路，由兩造按應有部分各4分之1之比例維持共有。



		2

		張資唯

		如附圖甲-2符號770所示部分
（面積2086.18平方公尺）

		




		3

		張詠堂

		


		




		4

		張麗婧

		


		










附表五-1：（314地號土地）
		編號

		共有人

		　　　　　　 分配位置及面積



		1

		張麗娟

		如附圖乙-1符號314（3）所示部分
（面積828平方公尺）



		2

		張資唯

		如附圖乙-1符號314（2）所示部分
（面積828平方公尺）



		3

		張詠堂

		如附圖乙-1符號314、314（1）所示部分
（面積合計1656平方公尺，並由被告張詠堂、張麗婧按應有部分各2分之1之比例維持共有）



		4

		張麗婧

		










附表五-2：（770地號土地）
		編號

		共有人

		　　　　　　　　　 分配位置及面積



		1

		張麗娟

		如附圖乙-2符號770所示部分
（面積757.13平方公尺）



		2

		張資唯

		如附圖乙-2符號770（1）、770（2）、770（3）所示部分
（面積合計2271.41平方公尺，並由被告張資唯、張詠堂、張麗婧按應有部分各3分之1之比例維持共有）





		3

		張詠堂

		




		4

		張麗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家繼訴字第213號
原      告  張麗娟  
訴訟代理人  葉耀中律師
複代理人    林俊甫律師
被      告  張麗婧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張詠堂  
被      告  張資唯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3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張川漢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如附表一
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予以分割。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被繼承人張川漢於民國110年9月22日死
    亡，兩造為其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而張川漢遺有
    如附表一所示之現存遺產（下合稱系爭遺產），其中被告張
    詠堂自如附表一編號8所示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內提領新
    臺幣（下同）224萬元（下稱系爭款項），扣除已作為「手
    尾錢」分配予兩造之8萬元，所餘216萬元本息，依民法第17
    9條、第182條第2項之規定，自應返還予全體繼承人。而系
    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全體繼承人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
    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將系爭遺產依
    113年11月11日家事準備九狀附表三之二所示之分割方法為
    分割，亦即就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下分稱314地號
    土地、770地號土地）部分予以變價，所得價金及如附表一
    編號5至9所示存款、債權則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另如
    附表一編號3、4所示建物及車輛部分由被告張詠堂取得，並
    由被告張詠堂補償原告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2950元。
    惟如認前開土地應予原物分割，則應分割如附表四-1、四-2
    所示（下稱甲方案）等語。並聲明：被繼承人張川漢如113
    年11月11日家事準備九狀附表三之二所示之遺產，應按如該
    附表所示分割方法由兩造取得。
二、被告張麗婧、張詠堂陳稱：張川漢生前已將系爭帳戶存款贈
    與被告張詠堂，此部分即非屬遺產。另被告張詠堂已支出如
    附表三所示之喪葬費用，張川漢生前亦因委由被告張詠堂代
    墊訴外人即張川漢之妻張黃阿滿於104年4月至109年4月間之
    養護中心費用，而積欠被告張詠堂196萬8000元，此部分費
    用及債務均應自張川漢之遺產中予以扣除。就分割方法部分
    ，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土地應予以原物分配，分割如附
    表五-1、五-2所示（下稱乙方案）；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
    之建物、車輛由被告張詠堂單獨取得，並找補其他繼承人各
    2950元；另被告張詠堂所領取之喪葬津貼15萬3000元，由被
    告張詠堂給付其他繼承人各3萬8250元，據此，原告、被告
    張麗婧、張資唯尚應各給付被告張詠堂6萬7140元等語。並
    聲明：（一）被繼承人張川漢所遺如113年4月2日民事變更
    答辯聲明㈡狀附表三所示之遺產（含其法定孳息），分割如
    該附表三「分割方法」欄所示。（二）原告應給付被告張詠
    堂6萬7140元。（三）被告張麗婧應給付被告張詠堂6萬7140
    元。（四）被告張資唯應給付被告張詠堂6萬7140元。
三、被告張資唯則陳稱：被告張詠堂先前曾表示要自行負擔張黃
    阿滿入住護理之家之住房費，而張川漢也未表示要將系爭帳
    戶存款贈與被告張詠堂。另對於被告張詠堂有支出如附表三
    所示之喪葬費用不爭執，分割方案亦同被告張詠堂之主張等
    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
    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
    ，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
    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
    法第1148條、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查：
　⒈原告主張被繼承人張川漢於110年9月22日死亡，兩造為其繼
    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業據提出戶籍謄本、繼承系統
    表等件為證（參本院卷第29至39頁），堪信為真實。
　⒉原告主張被告張詠堂於110年9月24日自系爭帳戶轉帳224萬元
    予己，並將其中8萬元作為「手尾錢」分配予兩造，是張川
    漢現存遺產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等情，業據提出遺產稅免
    稅證明書、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等件為證（參本院卷第
    41至43頁），且為被告3人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542頁），
    亦足堪認定。
　⒊原告主張張川漢全體繼承人對被告張詠堂有216萬元本息之債
    權存在，應屬張川漢遺產之一部等情，則為被告張詠堂所否
    認，辯稱張川漢於生前已允諾要將系爭帳戶存款贈與被告張
    詠堂等情。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
    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判斷是否該
    當上揭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應以「權益歸屬說」為標準，
    亦即倘欠缺法律上原因而違反權益歸屬對象取得其利益者，
    即應對該對象成立不當得利（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823
    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
    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
    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
    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
    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且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之規定，
    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又當事人於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
    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
    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之基礎，在未經自認人合
    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而
    自認之撤銷，自認人除應向法院為撤銷其自認之表示外，尚
    須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30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
    張詠堂於112年2月2日具狀陳稱「被繼承人張川漢遺留之銀
    行存款分別有……臺中市○○區○○○○○○號000000000000、存款00
    00000元，分配予原張麗娟、被告張麗婧、被告張詠堂、被
    告張資唯等各四分之一。」等語（參本院卷第115頁），顯
    已就系爭帳戶存款為張川漢所遺遺產此事實為訴訟上自認甚
    明，嗣後雖翻異其詞，惟未曾表示要撤銷前開自認，揆諸前
    開裁判意旨，原告前開主張，應堪採信，被告張詠堂嗣後翻
    異其詞，辯稱系爭帳戶存款為張川漢所贈與，尚無可採。則
    因系爭帳戶存款於張川漢死亡後，應屬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之財產，被告張詠堂未經其他繼承人同意，逕於110年9月24
    日轉帳224萬元予己，自屬違反權益歸屬對象而取得利益，
    而成立不當得利，扣除兩造已獲分配之8萬元後，原告即得
    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被告張詠堂返還張川漢之全體
    繼承人216萬元，及自本件判決確定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且該不當得利債權屬張川漢遺
    產之一部，爰列為如附表一編號9所示。
　⒋又兩造在分割被繼承人張川漢所遺系爭遺產前，對系爭遺產
    之全部為公同共有，兩造目前既無法達成分割遺產之協議，
    而系爭遺產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依照前開規定，原告請求
    裁判分割系爭遺產，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再按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不因繼承而消滅，
    民法第1154條定有明文。故繼承人如對被繼承人有債權者，
    於遺產分割時，自應列為被繼承人之債務（最高法院105年
    度台上字第68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張詠堂辯稱其於張
    川漢生前為張川漢代墊張黃阿滿於護理之家之照護費用合計
    196萬8000元等情，為原告及被告張資唯所否認。查：被告
    張詠堂就此固提出委託護理契約書為證（參本院卷第381至3
    87頁），惟前開證據至多僅足認定張川漢於104年7月11日曾
    就張黃阿滿入住臺中慈濟護理之家事宜簽立委託護理契約書
    ，被告張詠堂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既未能提出任何證據證
    明相關照護費用確屬張川漢所應負擔，且由被告張詠堂為其
    代墊，此部分辯解即乏所據，無足憑採。　
(三)另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
    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
    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
    ，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至於被繼承人
    之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
    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
    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判決意旨參照）。
    被告張詠堂辯稱其已支出如附表三所示之喪葬費用等情，為
    被告張麗婧、張資唯所不爭執，而原告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5
    、13所示部分並無爭執（參本院卷第250至251、550頁），
    其餘則否認其支出或必要性。查：
　⒈如附表三編號1至5、13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此部分辯解，為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所不
    爭執，業據前述，堪以採信。
　⒉如附表三編號6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此部分辯解，為被告張麗婧、張資唯所不爭執，
    原告亦不爭執確有該筆支出，僅爭執其非屬必要之喪葬費用
    云云，惟本院審酌喪禮期間，提供飲料、酒水以感謝參與之
    親友及協助喪事之相關人員，實與一般之生活經驗相符，堪
    認屬必要之喪葬費支出，被告張詠堂此部分辯解，尚屬有據
    。
　⒊如附表三編號7至12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此部分辯解，業據提出相關單據為證（參本院卷
    第135至145頁），且本院卷第145頁單據上確有簽收字樣，
    再觀之單據上各該項目，並未超出社會習慣及常情，尚與民
    間習俗及宗教禮儀相符，堪認屬必要之喪葬費用支出，惟依
    本院卷第145頁所載：「40200＋35260＝75460」、「總計：75
    000」等語，堪認本院卷第135至143頁所示單據之各該費用
    因商家折讓結果，實際花費合計應為7萬5000元，是被告張
    詠堂辯稱支出此部分喪葬費用7萬5000元，即屬有據，逾此
    範圍之主張，尚屬無據。原告主張被告張詠堂未證明有此部
    分費用支出，而不得予以列計云云，尚無可採。
　⒋如附表三編號14、17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就此部分辯解，業據提出支出記載文件為證（參
    本院卷第147至149頁），並經證人張進貹於本院具結證稱：
    伊負責張川漢喪葬事宜中之記帳、出入，本院卷第147頁文
    件上方是伊的筆跡，當時伊是依照習俗包紅包交給被告張詠
    堂去發送，並在文件上記載，至於其他部分應為被告張詠堂
    之妻之筆跡等語明確（參本院卷第538至540頁）。本院審酌
    此部分支出為喪事參與人員因習俗所收受紅包，衡情實難要
    求收受之人簽收相關單據，且觀之前開文件上之記載，發放
    金額、對象尚與常情無違，亦屬喪葬期間一般常見且合理之
    開銷，均應准予認列。
　⒌如附表三編號15、18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就此部分辯解，固據其提出支出記載文件為證（
    參本院卷第149頁），惟為原告所否認，且前開文件上僅記
    載「守喪期間酒水支出等含法事供品、水果」等語，實際支
    出內容不明，被告張詠堂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尚
    無足採。
　⒍如附表三編號16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確有支出手尾錢10萬元部分，為原告、被告張麗
    婧、張資唯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166頁），原告雖主張被
    告張詠堂拿了4萬元，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拿取2萬
    元，惟被告張資唯陳稱：兩造各拿2萬元，另外1萬元是給被
    告張詠堂之妻，被告張詠堂之2名子女則各拿5000元等語，
    是原告前開主張尚無可採。而手尾錢為長輩往生時用以分予
    各房子孫，意喻子孫以手尾錢為基礎，日後謀生及做生意均
    得順遂，本院認依固有習俗，仍堪認其屬必要之喪葬費用。
    惟原告因主張將兩造所取得之手尾錢8萬元自被告張詠堂所
    領取前開款項中扣除，並經本院為前開認定，此部分僅得再
    予認定被告張詠堂支出2萬元之手尾錢。
　⒎據此，被告張詠堂實際支出喪葬費用合計為28萬2400元（計
    算式：3萬5400元＋7900元＋5萬元＋9300元＋3萬8100元＋1萬700
    元＋7萬5000元＋1000元＋2萬3000元＋2萬元＋1萬2000元＝28萬24
    00元），揆諸前開規定及裁判意旨，此部分即應由遺產支付
    之，惟被告張詠堂自承已領取張川漢之農會喪葬津貼15萬30
    00元，是其實際支付而應自系爭遺產扣除之喪葬費用應為12
    萬9400元（計算式：28萬2400元－15萬3000元＝12萬9400元）
    。
　⒏至原告雖主張其亦支出奠儀1萬1000元，用以支付喪葬費用，
    惟為被告張詠堂所否認。原告就此固提出其與被告張麗婧、
    張資唯對話紀錄為證（參本院卷第283至284頁），惟被告張
    資唯陳稱：伊在對話紀錄所稱「你包的白包一定有記在奠儀
    簿裡」，係指如果原告有包奠儀，奠儀簿就會有寫，但伊已
    經忘記原告有無包了等語（參本院卷第400頁），而被告張
    麗婧於對話紀錄中亦僅係對於原告詢問奠儀金額回稱「對」
    ，已難僅憑前開對話紀錄遽認原告確有給付奠儀1萬1000元
    予被告張詠堂一事，且奠儀一般為被繼承人或繼承人之親友
    為向死者追悼而所為之金錢餽贈，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其確
    有基於支付喪葬費用之目的而交付奠儀予何人，此部分主張
    ，即乏所據，無足憑採。　　
(四)再按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
    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
    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
    方法。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
    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
    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
    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
    。復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
    ，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
    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準此，共有物之裁判分割，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部分共
    有人為原則，於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始得將共有物全部或
    一部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維護共有物之經濟效
    益，及兼顧共有人之利益與實質公平（最高法院111年度台
    上字第2831號判決意旨參照）。兩造公同共有系爭遺產，應
    繼分詳如附表二所示，原告主張應就土地部分予以變價，所
    得價金及債權、存款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其餘建物及
    車輛部分由被告張詠堂取得，並補償原告及被告、張麗婧、
    張資唯。被告3人亦同意建物及車輛部分由被告張詠堂取得
    並補償其他繼承人，惟主張就前開土地部分應予原物分割等
    語。查：
　⒈314地號土地現況為雜樹林，無地上物，僅有鄰地階梯可步行
    抵達，四周均無車行道路；770地號土地上有一作為百合包
    裝廠之鐵皮建物，其餘部分則供種植百合等情，業據被告張
    詠堂陳明在卷，並經本院至現場履勘屬實，有勘驗筆錄、複
    丈成果圖、現場照片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第217至219、
    233至237、241頁），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⒉原告雖主張314地號、770地號土地均應予變價分割，惟前開
    土地面積分別達3000餘平方公尺，有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為
    憑（參本院卷第45至52頁），且共有人僅4人，實難認前開
    土地有何原物分配顯有困難之情形，揆諸上揭條文規定及裁
    判意旨，自不得將前開土地逕予變價分割，是原告此部分主
    張，即無可採。
　⒊又被告3人主張被告張詠堂、張麗婧就314地號土地願維持共
    有，被告3人就770地號土地願維持共有（參本院卷第252、5
    63頁），依上開說明，即應依渠等意願，於原物分割後各自
    按渠等原應有部分之比例繼續保持共有關係，合先敘明。
　⒋則本院審酌原告所提甲方案就314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法與被告
    3人所提乙方案相同，僅兩造分配位置不同，且314地號土地
    現未經利用，周邊亦無車行道路，土地利用受分配位置影響
    程度非鉅；惟甲方案就770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法，僅將原告
    所分得之南側土地與道路相鄰，兩造需另行留設共有道路，
    以供被告3人分配之北側土地通行，不但減少各該共有人可
    利用範圍，北側土地可利用方式亦明顯受到較多限制，實難
    謂為妥適；而乙方案就770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法，使兩造分
    得之臨路範圍、土地形狀約略相同，是考量770地號土地客
    觀情狀與四周狀況、分割後之經濟效益，及共有人間之公平
    受分配及整體利益等因素後，認314地號土地、770地號土地
    應以乙方案所示之分割方法分割，較為妥適公允。
　⒌而兩造就前開土地係按渠等應繼分分配，尚無另予找補之必
    要，是就其餘遺部分產，為符合兩造使用現況，簡化兩造間
    之法律關係，避免日後徒增訟累，本院認就建物及車輛部分
    應分配予被告張詠堂，再由被告張詠堂補償原告、被告張麗
    婧、張資唯各2950元；就存款及其孳息部分則由兩造依應繼
    分比例分配；就對被告張詠堂之債權部分，於扣除喪葬費用
    12萬9400元予被告張詠堂取得後，由被告張詠堂取得其餘本
    金，並按應繼分比例補償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50萬
    7650元【計算式：（216萬元－12萬9400元）×1/4＝50萬7650
    元】，利息則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配，較屬適當。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分割張川漢所
    遺系爭遺產，應予准許，且按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案
    分割為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舉
    證，經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述，附
    此敘明。
七、末查：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
    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
    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雖
    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負擔，以兩造各按其應繼分比例負
    擔，方屬事理之平，爰依職權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
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金額：新臺幣）
編號 　　　　　　現存遺產 　　　　　分割方法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如附表五-1分配位置及面積欄所示。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如附表五-2分配位置及面積欄所示。 3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 由被告張詠堂取得，被告張詠堂應給付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2950元之補償金。 4 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  5 第一商業銀行帳戶存款3267元及孳息 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別取得。 6 郵局帳戶存款856元及孳息  7 臺中市新社區農會支票存款帳戶存款1104元及孳息  8 臺中市新社區農會活期存款帳戶存款825元及孳息  9 對被告張詠堂之不當得利債權216萬元，及自本件判決確定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金部分由被告張詠堂取得，被告張詠堂應給付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50萬7650元之補償金。利息部分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別取得。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張麗娟 4分之1 2 張麗婧 4分之1 3 張詠堂 4分之1 4 張資唯 4分之1 

附表三：（金額：新臺幣）　　　　　　　　　　　　　
編號 　　　　　　項目 金額 1 火葬包辦、骨罐等 3萬5400元 2 告別式會場鐵架帆布等 7900元 3 法會誦經費用 5萬元 4 法會及家祭用品 9300元 5 法會及喪禮會後餐點 3萬8100元 6 告別式餐點、酒水 1萬700元 7 告別式會場佈置 4萬3500元 8 喪事用毛巾 2萬8900元 9 祭祀用金紙、香 6360元 10 告別式司儀、禮生 5000元 11 訃聞、大鼓陣、樂隊、電子琴 2萬3700元 12 念佛車、靈屋整組及金紙車 1萬1500元 13 照片 1000元 14 協助人員紅包 2萬3000元 15 守喪期間法事供品及酒水 2萬5000元 16 子孫手尾錢 10萬元 17 進塔（金）法師紅包 1萬2000元 18 進塔（金）換零錢 2000元 

附表四-1：（314地號土地）
編號 共有人 　　　　　　　分配位置及面積 1 張麗娟 如附圖甲-1符號314所示部分 （面積828平方公尺） 2 張資唯 如附圖甲-1符號314（1）所示部分 （面積828平方公尺） 3 張詠堂 如附圖甲-1符號314（2）所示部分 （面積合計1656平方公尺，並由被告張詠堂、張麗婧按應有部分各2分之1之比例維持共有） 4 張麗婧  

附表四-2：（770地號土地）
編號 共有人 　　　　　　　　　　分配位置及面積  1 張麗娟 如附圖甲-2符號770（1）所示部分 （面積695.41平方公尺） 如附圖甲-2符號770（2）所示部分（面積197.95平方公尺）、770（3）所示部分（面積49.00平方公尺）為共有道路，由兩造按應有部分各4分之1之比例維持共有。 2 張資唯 如附圖甲-2符號770所示部分 （面積2086.18平方公尺）  3 張詠堂   4 張麗婧   

附表五-1：（314地號土地）
編號 共有人 　　　　　　 分配位置及面積 1 張麗娟 如附圖乙-1符號314（3）所示部分 （面積828平方公尺） 2 張資唯 如附圖乙-1符號314（2）所示部分 （面積828平方公尺） 3 張詠堂 如附圖乙-1符號314、314（1）所示部分 （面積合計1656平方公尺，並由被告張詠堂、張麗婧按應有部分各2分之1之比例維持共有） 4 張麗婧  

附表五-2：（770地號土地）
編號 共有人 　　　　　　　　　 分配位置及面積 1 張麗娟 如附圖乙-2符號770所示部分 （面積757.13平方公尺） 2 張資唯 如附圖乙-2符號770（1）、770（2）、770（3）所示部分 （面積合計2271.41平方公尺，並由被告張資唯、張詠堂、張麗婧按應有部分各3分之1之比例維持共有）  3 張詠堂  4 張麗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家繼訴字第213號
原      告  張麗娟  
訴訟代理人  葉耀中律師
複代理人    林俊甫律師
被      告  張麗婧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張詠堂  
被      告  張資唯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張川漢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予以分割。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被繼承人張川漢於民國110年9月22日死亡，兩造為其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而張川漢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現存遺產（下合稱系爭遺產），其中被告張詠堂自如附表一編號8所示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內提領新臺幣（下同）224萬元（下稱系爭款項），扣除已作為「手尾錢」分配予兩造之8萬元，所餘216萬元本息，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之規定，自應返還予全體繼承人。而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全體繼承人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將系爭遺產依113年11月11日家事準備九狀附表三之二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亦即就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下分稱314地號土地、770地號土地）部分予以變價，所得價金及如附表一編號5至9所示存款、債權則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另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建物及車輛部分由被告張詠堂取得，並由被告張詠堂補償原告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2950元。惟如認前開土地應予原物分割，則應分割如附表四-1、四-2所示（下稱甲方案）等語。並聲明：被繼承人張川漢如113年11月11日家事準備九狀附表三之二所示之遺產，應按如該附表所示分割方法由兩造取得。
二、被告張麗婧、張詠堂陳稱：張川漢生前已將系爭帳戶存款贈與被告張詠堂，此部分即非屬遺產。另被告張詠堂已支出如附表三所示之喪葬費用，張川漢生前亦因委由被告張詠堂代墊訴外人即張川漢之妻張黃阿滿於104年4月至109年4月間之養護中心費用，而積欠被告張詠堂196萬8000元，此部分費用及債務均應自張川漢之遺產中予以扣除。就分割方法部分，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土地應予以原物分配，分割如附表五-1、五-2所示（下稱乙方案）；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之建物、車輛由被告張詠堂單獨取得，並找補其他繼承人各2950元；另被告張詠堂所領取之喪葬津貼15萬3000元，由被告張詠堂給付其他繼承人各3萬8250元，據此，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尚應各給付被告張詠堂6萬7140元等語。並聲明：（一）被繼承人張川漢所遺如113年4月2日民事變更答辯聲明㈡狀附表三所示之遺產（含其法定孳息），分割如該附表三「分割方法」欄所示。（二）原告應給付被告張詠堂6萬7140元。（三）被告張麗婧應給付被告張詠堂6萬7140元。（四）被告張資唯應給付被告張詠堂6萬7140元。
三、被告張資唯則陳稱：被告張詠堂先前曾表示要自行負擔張黃阿滿入住護理之家之住房費，而張川漢也未表示要將系爭帳戶存款贈與被告張詠堂。另對於被告張詠堂有支出如附表三所示之喪葬費用不爭執，分割方案亦同被告張詠堂之主張等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48條、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查：
　⒈原告主張被繼承人張川漢於110年9月22日死亡，兩造為其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業據提出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等件為證（參本院卷第29至39頁），堪信為真實。
　⒉原告主張被告張詠堂於110年9月24日自系爭帳戶轉帳224萬元予己，並將其中8萬元作為「手尾錢」分配予兩造，是張川漢現存遺產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等情，業據提出遺產稅免稅證明書、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等件為證（參本院卷第41至43頁），且為被告3人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542頁），亦足堪認定。
　⒊原告主張張川漢全體繼承人對被告張詠堂有216萬元本息之債權存在，應屬張川漢遺產之一部等情，則為被告張詠堂所否認，辯稱張川漢於生前已允諾要將系爭帳戶存款贈與被告張詠堂等情。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判斷是否該當上揭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應以「權益歸屬說」為標準，亦即倘欠缺法律上原因而違反權益歸屬對象取得其利益者，即應對該對象成立不當得利（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823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且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之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又當事人於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之基礎，在未經自認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而自認之撤銷，自認人除應向法院為撤銷其自認之表示外，尚須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30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張詠堂於112年2月2日具狀陳稱「被繼承人張川漢遺留之銀行存款分別有……臺中市○○區○○○○○○號000000000000、存款0000000元，分配予原張麗娟、被告張麗婧、被告張詠堂、被告張資唯等各四分之一。」等語（參本院卷第115頁），顯已就系爭帳戶存款為張川漢所遺遺產此事實為訴訟上自認甚明，嗣後雖翻異其詞，惟未曾表示要撤銷前開自認，揆諸前開裁判意旨，原告前開主張，應堪採信，被告張詠堂嗣後翻異其詞，辯稱系爭帳戶存款為張川漢所贈與，尚無可採。則因系爭帳戶存款於張川漢死亡後，應屬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之財產，被告張詠堂未經其他繼承人同意，逕於110年9月24日轉帳224萬元予己，自屬違反權益歸屬對象而取得利益，而成立不當得利，扣除兩造已獲分配之8萬元後，原告即得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被告張詠堂返還張川漢之全體繼承人216萬元，及自本件判決確定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且該不當得利債權屬張川漢遺產之一部，爰列為如附表一編號9所示。
　⒋又兩造在分割被繼承人張川漢所遺系爭遺產前，對系爭遺產之全部為公同共有，兩造目前既無法達成分割遺產之協議，而系爭遺產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依照前開規定，原告請求裁判分割系爭遺產，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再按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不因繼承而消滅，民法第1154條定有明文。故繼承人如對被繼承人有債權者，於遺產分割時，自應列為被繼承人之債務（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8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張詠堂辯稱其於張川漢生前為張川漢代墊張黃阿滿於護理之家之照護費用合計196萬8000元等情，為原告及被告張資唯所否認。查：被告張詠堂就此固提出委託護理契約書為證（參本院卷第381至387頁），惟前開證據至多僅足認定張川漢於104年7月11日曾就張黃阿滿入住臺中慈濟護理之家事宜簽立委託護理契約書，被告張詠堂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既未能提出任何證據證明相關照護費用確屬張川漢所應負擔，且由被告張詠堂為其代墊，此部分辯解即乏所據，無足憑採。　
(三)另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至於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張詠堂辯稱其已支出如附表三所示之喪葬費用等情，為被告張麗婧、張資唯所不爭執，而原告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5、13所示部分並無爭執（參本院卷第250至251、550頁），其餘則否認其支出或必要性。查：
　⒈如附表三編號1至5、13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此部分辯解，為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所不爭執，業據前述，堪以採信。
　⒉如附表三編號6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此部分辯解，為被告張麗婧、張資唯所不爭執，原告亦不爭執確有該筆支出，僅爭執其非屬必要之喪葬費用云云，惟本院審酌喪禮期間，提供飲料、酒水以感謝參與之親友及協助喪事之相關人員，實與一般之生活經驗相符，堪認屬必要之喪葬費支出，被告張詠堂此部分辯解，尚屬有據。
　⒊如附表三編號7至12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此部分辯解，業據提出相關單據為證（參本院卷第135至145頁），且本院卷第145頁單據上確有簽收字樣，再觀之單據上各該項目，並未超出社會習慣及常情，尚與民間習俗及宗教禮儀相符，堪認屬必要之喪葬費用支出，惟依本院卷第145頁所載：「40200＋35260＝75460」、「總計：75000」等語，堪認本院卷第135至143頁所示單據之各該費用因商家折讓結果，實際花費合計應為7萬5000元，是被告張詠堂辯稱支出此部分喪葬費用7萬5000元，即屬有據，逾此範圍之主張，尚屬無據。原告主張被告張詠堂未證明有此部分費用支出，而不得予以列計云云，尚無可採。
　⒋如附表三編號14、17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就此部分辯解，業據提出支出記載文件為證（參本院卷第147至149頁），並經證人張進貹於本院具結證稱：伊負責張川漢喪葬事宜中之記帳、出入，本院卷第147頁文件上方是伊的筆跡，當時伊是依照習俗包紅包交給被告張詠堂去發送，並在文件上記載，至於其他部分應為被告張詠堂之妻之筆跡等語明確（參本院卷第538至540頁）。本院審酌此部分支出為喪事參與人員因習俗所收受紅包，衡情實難要求收受之人簽收相關單據，且觀之前開文件上之記載，發放金額、對象尚與常情無違，亦屬喪葬期間一般常見且合理之開銷，均應准予認列。
　⒌如附表三編號15、18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就此部分辯解，固據其提出支出記載文件為證（參本院卷第149頁），惟為原告所否認，且前開文件上僅記載「守喪期間酒水支出等含法事供品、水果」等語，實際支出內容不明，被告張詠堂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尚無足採。
　⒍如附表三編號16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確有支出手尾錢10萬元部分，為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166頁），原告雖主張被告張詠堂拿了4萬元，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拿取2萬元，惟被告張資唯陳稱：兩造各拿2萬元，另外1萬元是給被告張詠堂之妻，被告張詠堂之2名子女則各拿5000元等語，是原告前開主張尚無可採。而手尾錢為長輩往生時用以分予各房子孫，意喻子孫以手尾錢為基礎，日後謀生及做生意均得順遂，本院認依固有習俗，仍堪認其屬必要之喪葬費用。惟原告因主張將兩造所取得之手尾錢8萬元自被告張詠堂所領取前開款項中扣除，並經本院為前開認定，此部分僅得再予認定被告張詠堂支出2萬元之手尾錢。
　⒎據此，被告張詠堂實際支出喪葬費用合計為28萬2400元（計算式：3萬5400元＋7900元＋5萬元＋9300元＋3萬8100元＋1萬700元＋7萬5000元＋1000元＋2萬3000元＋2萬元＋1萬2000元＝28萬2400元），揆諸前開規定及裁判意旨，此部分即應由遺產支付之，惟被告張詠堂自承已領取張川漢之農會喪葬津貼15萬3000元，是其實際支付而應自系爭遺產扣除之喪葬費用應為12萬9400元（計算式：28萬2400元－15萬3000元＝12萬9400元）。
　⒏至原告雖主張其亦支出奠儀1萬1000元，用以支付喪葬費用，惟為被告張詠堂所否認。原告就此固提出其與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對話紀錄為證（參本院卷第283至284頁），惟被告張資唯陳稱：伊在對話紀錄所稱「你包的白包一定有記在奠儀簿裡」，係指如果原告有包奠儀，奠儀簿就會有寫，但伊已經忘記原告有無包了等語（參本院卷第400頁），而被告張麗婧於對話紀錄中亦僅係對於原告詢問奠儀金額回稱「對」，已難僅憑前開對話紀錄遽認原告確有給付奠儀1萬1000元予被告張詠堂一事，且奠儀一般為被繼承人或繼承人之親友為向死者追悼而所為之金錢餽贈，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其確有基於支付喪葬費用之目的而交付奠儀予何人，此部分主張，即乏所據，無足憑採。　　
(四)再按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復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準此，共有物之裁判分割，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部分共有人為原則，於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始得將共有物全部或一部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維護共有物之經濟效益，及兼顧共有人之利益與實質公平（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31號判決意旨參照）。兩造公同共有系爭遺產，應繼分詳如附表二所示，原告主張應就土地部分予以變價，所得價金及債權、存款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其餘建物及車輛部分由被告張詠堂取得，並補償原告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被告3人亦同意建物及車輛部分由被告張詠堂取得並補償其他繼承人，惟主張就前開土地部分應予原物分割等語。查：
　⒈314地號土地現況為雜樹林，無地上物，僅有鄰地階梯可步行抵達，四周均無車行道路；770地號土地上有一作為百合包裝廠之鐵皮建物，其餘部分則供種植百合等情，業據被告張詠堂陳明在卷，並經本院至現場履勘屬實，有勘驗筆錄、複丈成果圖、現場照片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第217至219、233至237、241頁），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⒉原告雖主張314地號、770地號土地均應予變價分割，惟前開土地面積分別達3000餘平方公尺，有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為憑（參本院卷第45至52頁），且共有人僅4人，實難認前開土地有何原物分配顯有困難之情形，揆諸上揭條文規定及裁判意旨，自不得將前開土地逕予變價分割，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即無可採。
　⒊又被告3人主張被告張詠堂、張麗婧就314地號土地願維持共有，被告3人就770地號土地願維持共有（參本院卷第252、563頁），依上開說明，即應依渠等意願，於原物分割後各自按渠等原應有部分之比例繼續保持共有關係，合先敘明。
　⒋則本院審酌原告所提甲方案就314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法與被告3人所提乙方案相同，僅兩造分配位置不同，且314地號土地現未經利用，周邊亦無車行道路，土地利用受分配位置影響程度非鉅；惟甲方案就770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法，僅將原告所分得之南側土地與道路相鄰，兩造需另行留設共有道路，以供被告3人分配之北側土地通行，不但減少各該共有人可利用範圍，北側土地可利用方式亦明顯受到較多限制，實難謂為妥適；而乙方案就770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法，使兩造分得之臨路範圍、土地形狀約略相同，是考量770地號土地客觀情狀與四周狀況、分割後之經濟效益，及共有人間之公平受分配及整體利益等因素後，認314地號土地、770地號土地應以乙方案所示之分割方法分割，較為妥適公允。
　⒌而兩造就前開土地係按渠等應繼分分配，尚無另予找補之必要，是就其餘遺部分產，為符合兩造使用現況，簡化兩造間之法律關係，避免日後徒增訟累，本院認就建物及車輛部分應分配予被告張詠堂，再由被告張詠堂補償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2950元；就存款及其孳息部分則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配；就對被告張詠堂之債權部分，於扣除喪葬費用12萬9400元予被告張詠堂取得後，由被告張詠堂取得其餘本金，並按應繼分比例補償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50萬7650元【計算式：（216萬元－12萬9400元）×1/4＝50萬7650元】，利息則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配，較屬適當。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分割張川漢所遺系爭遺產，應予准許，且按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案分割為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舉證，經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末查：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負擔，以兩造各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依職權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金額：新臺幣）
		編號

		　　　　　　現存遺產

		　　　　　分割方法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如附表五-1分配位置及面積欄所示。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如附表五-2分配位置及面積欄所示。



		3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

		由被告張詠堂取得，被告張詠堂應給付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2950元之補償金。



		4

		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

		




		5

		第一商業銀行帳戶存款3267元及孳息

		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別取得。



		6

		郵局帳戶存款856元及孳息

		




		7

		臺中市新社區農會支票存款帳戶存款1104元及孳息

		




		8

		臺中市新社區農會活期存款帳戶存款825元及孳息

		




		9

		對被告張詠堂之不當得利債權216萬元，及自本件判決確定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金部分由被告張詠堂取得，被告張詠堂應給付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50萬7650元之補償金。利息部分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別取得。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張麗娟

		4分之1



		2

		張麗婧

		4分之1



		3

		張詠堂

		4分之1



		4

		張資唯

		4分之1









附表三：（金額：新臺幣）　　　　　　　　　　　　　
		編號

		　　　　　　項目

		金額



		1

		火葬包辦、骨罐等

		3萬5400元



		2

		告別式會場鐵架帆布等

		7900元



		3

		法會誦經費用

		5萬元



		4

		法會及家祭用品

		9300元



		5

		法會及喪禮會後餐點

		3萬8100元



		6

		告別式餐點、酒水

		1萬700元



		7

		告別式會場佈置

		4萬3500元



		8

		喪事用毛巾

		2萬8900元



		9

		祭祀用金紙、香

		6360元



		10

		告別式司儀、禮生

		5000元



		11

		訃聞、大鼓陣、樂隊、電子琴

		2萬3700元



		12

		念佛車、靈屋整組及金紙車

		1萬1500元



		13

		照片

		1000元



		14

		協助人員紅包

		2萬3000元



		15

		守喪期間法事供品及酒水

		2萬5000元



		16

		子孫手尾錢

		10萬元



		17

		進塔（金）法師紅包

		1萬2000元



		18

		進塔（金）換零錢

		2000元









附表四-1：（314地號土地）
		編號

		共有人

		　　　　　　　分配位置及面積



		1

		張麗娟

		如附圖甲-1符號314所示部分
（面積828平方公尺）



		2

		張資唯

		如附圖甲-1符號314（1）所示部分
（面積828平方公尺）



		3

		張詠堂

		如附圖甲-1符號314（2）所示部分
（面積合計1656平方公尺，並由被告張詠堂、張麗婧按應有部分各2分之1之比例維持共有）



		4

		張麗婧

		










附表四-2：（770地號土地）
		編號

		共有人

		　　　　　　　　　　分配位置及面積

		




		1

		張麗娟

		如附圖甲-2符號770（1）所示部分
（面積695.41平方公尺）

		如附圖甲-2符號770（2）所示部分（面積197.95平方公尺）、770（3）所示部分（面積49.00平方公尺）為共有道路，由兩造按應有部分各4分之1之比例維持共有。



		2

		張資唯

		如附圖甲-2符號770所示部分
（面積2086.18平方公尺）

		




		3

		張詠堂

		


		




		4

		張麗婧

		


		










附表五-1：（314地號土地）
		編號

		共有人

		　　　　　　 分配位置及面積



		1

		張麗娟

		如附圖乙-1符號314（3）所示部分
（面積828平方公尺）



		2

		張資唯

		如附圖乙-1符號314（2）所示部分
（面積828平方公尺）



		3

		張詠堂

		如附圖乙-1符號314、314（1）所示部分
（面積合計1656平方公尺，並由被告張詠堂、張麗婧按應有部分各2分之1之比例維持共有）



		4

		張麗婧

		










附表五-2：（770地號土地）
		編號

		共有人

		　　　　　　　　　 分配位置及面積



		1

		張麗娟

		如附圖乙-2符號770所示部分
（面積757.13平方公尺）



		2

		張資唯

		如附圖乙-2符號770（1）、770（2）、770（3）所示部分
（面積合計2271.41平方公尺，並由被告張資唯、張詠堂、張麗婧按應有部分各3分之1之比例維持共有）





		3

		張詠堂

		




		4

		張麗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家繼訴字第213號
原      告  張麗娟  
訴訟代理人  葉耀中律師
複代理人    林俊甫律師
被      告  張麗婧  
兼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張詠堂  
被      告  張資唯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就被繼承人張川漢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之方法予以分割。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即被繼承人張川漢於民國110年9月22日死亡，兩造為其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而張川漢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現存遺產（下合稱系爭遺產），其中被告張詠堂自如附表一編號8所示帳戶（下稱系爭帳戶）內提領新臺幣（下同）224萬元（下稱系爭款項），扣除已作為「手尾錢」分配予兩造之8萬元，所餘216萬元本息，依民法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之規定，自應返還予全體繼承人。而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全體繼承人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將系爭遺產依113年11月11日家事準備九狀附表三之二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亦即就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土地（下分稱314地號土地、770地號土地）部分予以變價，所得價金及如附表一編號5至9所示存款、債權則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另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建物及車輛部分由被告張詠堂取得，並由被告張詠堂補償原告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2950元。惟如認前開土地應予原物分割，則應分割如附表四-1、四-2所示（下稱甲方案）等語。並聲明：被繼承人張川漢如113年11月11日家事準備九狀附表三之二所示之遺產，應按如該附表所示分割方法由兩造取得。
二、被告張麗婧、張詠堂陳稱：張川漢生前已將系爭帳戶存款贈與被告張詠堂，此部分即非屬遺產。另被告張詠堂已支出如附表三所示之喪葬費用，張川漢生前亦因委由被告張詠堂代墊訴外人即張川漢之妻張黃阿滿於104年4月至109年4月間之養護中心費用，而積欠被告張詠堂196萬8000元，此部分費用及債務均應自張川漢之遺產中予以扣除。就分割方法部分，如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土地應予以原物分配，分割如附表五-1、五-2所示（下稱乙方案）；如附表一編號3、4所示之建物、車輛由被告張詠堂單獨取得，並找補其他繼承人各2950元；另被告張詠堂所領取之喪葬津貼15萬3000元，由被告張詠堂給付其他繼承人各3萬8250元，據此，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尚應各給付被告張詠堂6萬7140元等語。並聲明：（一）被繼承人張川漢所遺如113年4月2日民事變更答辯聲明㈡狀附表三所示之遺產（含其法定孳息），分割如該附表三「分割方法」欄所示。（二）原告應給付被告張詠堂6萬7140元。（三）被告張麗婧應給付被告張詠堂6萬7140元。（四）被告張資唯應給付被告張詠堂6萬7140元。
三、被告張資唯則陳稱：被告張詠堂先前曾表示要自行負擔張黃阿滿入住護理之家之住房費，而張川漢也未表示要將系爭帳戶存款贈與被告張詠堂。另對於被告張詠堂有支出如附表三所示之喪葬費用不爭執，分割方案亦同被告張詠堂之主張等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48條、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查：
　⒈原告主張被繼承人張川漢於110年9月22日死亡，兩造為其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業據提出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等件為證（參本院卷第29至39頁），堪信為真實。
　⒉原告主張被告張詠堂於110年9月24日自系爭帳戶轉帳224萬元予己，並將其中8萬元作為「手尾錢」分配予兩造，是張川漢現存遺產如附表一編號1至8所示等情，業據提出遺產稅免稅證明書、遺產稅金融遺產參考清單等件為證（參本院卷第41至43頁），且為被告3人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542頁），亦足堪認定。
　⒊原告主張張川漢全體繼承人對被告張詠堂有216萬元本息之債權存在，應屬張川漢遺產之一部等情，則為被告張詠堂所否認，辯稱張川漢於生前已允諾要將系爭帳戶存款贈與被告張詠堂等情。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判斷是否該當上揭不當得利之成立要件，應以「權益歸屬說」為標準，亦即倘欠缺法律上原因而違反權益歸屬對象取得其利益者，即應對該對象成立不當得利（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823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且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之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又當事人於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之基礎，在未經自認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而自認之撤銷，自認人除應向法院為撤銷其自認之表示外，尚須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430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張詠堂於112年2月2日具狀陳稱「被繼承人張川漢遺留之銀行存款分別有……臺中市○○區○○○○○○號000000000000、存款0000000元，分配予原張麗娟、被告張麗婧、被告張詠堂、被告張資唯等各四分之一。」等語（參本院卷第115頁），顯已就系爭帳戶存款為張川漢所遺遺產此事實為訴訟上自認甚明，嗣後雖翻異其詞，惟未曾表示要撤銷前開自認，揆諸前開裁判意旨，原告前開主張，應堪採信，被告張詠堂嗣後翻異其詞，辯稱系爭帳戶存款為張川漢所贈與，尚無可採。則因系爭帳戶存款於張川漢死亡後，應屬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之財產，被告張詠堂未經其他繼承人同意，逕於110年9月24日轉帳224萬元予己，自屬違反權益歸屬對象而取得利益，而成立不當得利，扣除兩造已獲分配之8萬元後，原告即得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請求被告張詠堂返還張川漢之全體繼承人216萬元，及自本件判決確定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且該不當得利債權屬張川漢遺產之一部，爰列為如附表一編號9所示。
　⒋又兩造在分割被繼承人張川漢所遺系爭遺產前，對系爭遺產之全部為公同共有，兩造目前既無法達成分割遺產之協議，而系爭遺產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依照前開規定，原告請求裁判分割系爭遺產，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再按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不因繼承而消滅，民法第1154條定有明文。故繼承人如對被繼承人有債權者，於遺產分割時，自應列為被繼承人之債務（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8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張詠堂辯稱其於張川漢生前為張川漢代墊張黃阿滿於護理之家之照護費用合計196萬8000元等情，為原告及被告張資唯所否認。查：被告張詠堂就此固提出委託護理契約書為證（參本院卷第381至387頁），惟前開證據至多僅足認定張川漢於104年7月11日曾就張黃阿滿入住臺中慈濟護理之家事宜簽立委託護理契約書，被告張詠堂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既未能提出任何證據證明相關照護費用確屬張川漢所應負擔，且由被告張詠堂為其代墊，此部分辯解即乏所據，無足憑採。　
(三)另按關於遺產管理、分割及執行遺囑之費用，由遺產中支付之，民法第1150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遺產管理之費用，具有共益之性質，凡為遺產保存上所必要不可欠缺之一切費用，如事實上之保管費用、繳納稅捐等均屬之，至於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實際為埋葬該死亡者有所支出，且依一般倫理價值觀念認屬必要者，性質上亦應認係繼承費用，並由遺產支付之（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89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張詠堂辯稱其已支出如附表三所示之喪葬費用等情，為被告張麗婧、張資唯所不爭執，而原告就如附表三編號1至5、13所示部分並無爭執（參本院卷第250至251、550頁），其餘則否認其支出或必要性。查：
　⒈如附表三編號1至5、13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此部分辯解，為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所不爭執，業據前述，堪以採信。
　⒉如附表三編號6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此部分辯解，為被告張麗婧、張資唯所不爭執，原告亦不爭執確有該筆支出，僅爭執其非屬必要之喪葬費用云云，惟本院審酌喪禮期間，提供飲料、酒水以感謝參與之親友及協助喪事之相關人員，實與一般之生活經驗相符，堪認屬必要之喪葬費支出，被告張詠堂此部分辯解，尚屬有據。
　⒊如附表三編號7至12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此部分辯解，業據提出相關單據為證（參本院卷第135至145頁），且本院卷第145頁單據上確有簽收字樣，再觀之單據上各該項目，並未超出社會習慣及常情，尚與民間習俗及宗教禮儀相符，堪認屬必要之喪葬費用支出，惟依本院卷第145頁所載：「40200＋35260＝75460」、「總計：75000」等語，堪認本院卷第135至143頁所示單據之各該費用因商家折讓結果，實際花費合計應為7萬5000元，是被告張詠堂辯稱支出此部分喪葬費用7萬5000元，即屬有據，逾此範圍之主張，尚屬無據。原告主張被告張詠堂未證明有此部分費用支出，而不得予以列計云云，尚無可採。
　⒋如附表三編號14、17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就此部分辯解，業據提出支出記載文件為證（參本院卷第147至149頁），並經證人張進貹於本院具結證稱：伊負責張川漢喪葬事宜中之記帳、出入，本院卷第147頁文件上方是伊的筆跡，當時伊是依照習俗包紅包交給被告張詠堂去發送，並在文件上記載，至於其他部分應為被告張詠堂之妻之筆跡等語明確（參本院卷第538至540頁）。本院審酌此部分支出為喪事參與人員因習俗所收受紅包，衡情實難要求收受之人簽收相關單據，且觀之前開文件上之記載，發放金額、對象尚與常情無違，亦屬喪葬期間一般常見且合理之開銷，均應准予認列。
　⒌如附表三編號15、18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就此部分辯解，固據其提出支出記載文件為證（參本院卷第149頁），惟為原告所否認，且前開文件上僅記載「守喪期間酒水支出等含法事供品、水果」等語，實際支出內容不明，被告張詠堂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尚無足採。
　⒍如附表三編號16所示部分：
　　被告張詠堂確有支出手尾錢10萬元部分，為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所不爭執（參本院卷第166頁），原告雖主張被告張詠堂拿了4萬元，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拿取2萬元，惟被告張資唯陳稱：兩造各拿2萬元，另外1萬元是給被告張詠堂之妻，被告張詠堂之2名子女則各拿5000元等語，是原告前開主張尚無可採。而手尾錢為長輩往生時用以分予各房子孫，意喻子孫以手尾錢為基礎，日後謀生及做生意均得順遂，本院認依固有習俗，仍堪認其屬必要之喪葬費用。惟原告因主張將兩造所取得之手尾錢8萬元自被告張詠堂所領取前開款項中扣除，並經本院為前開認定，此部分僅得再予認定被告張詠堂支出2萬元之手尾錢。
　⒎據此，被告張詠堂實際支出喪葬費用合計為28萬2400元（計算式：3萬5400元＋7900元＋5萬元＋9300元＋3萬8100元＋1萬700元＋7萬5000元＋1000元＋2萬3000元＋2萬元＋1萬2000元＝28萬2400元），揆諸前開規定及裁判意旨，此部分即應由遺產支付之，惟被告張詠堂自承已領取張川漢之農會喪葬津貼15萬3000元，是其實際支付而應自系爭遺產扣除之喪葬費用應為12萬9400元（計算式：28萬2400元－15萬3000元＝12萬9400元）。
　⒏至原告雖主張其亦支出奠儀1萬1000元，用以支付喪葬費用，惟為被告張詠堂所否認。原告就此固提出其與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對話紀錄為證（參本院卷第283至284頁），惟被告張資唯陳稱：伊在對話紀錄所稱「你包的白包一定有記在奠儀簿裡」，係指如果原告有包奠儀，奠儀簿就會有寫，但伊已經忘記原告有無包了等語（參本院卷第400頁），而被告張麗婧於對話紀錄中亦僅係對於原告詢問奠儀金額回稱「對」，已難僅憑前開對話紀錄遽認原告確有給付奠儀1萬1000元予被告張詠堂一事，且奠儀一般為被繼承人或繼承人之親友為向死者追悼而所為之金錢餽贈，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其確有基於支付喪葬費用之目的而交付奠儀予何人，此部分主張，即乏所據，無足憑採。　　
(四)再按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復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準此，共有物之裁判分割，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部分共有人為原則，於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始得將共有物全部或一部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維護共有物之經濟效益，及兼顧共有人之利益與實質公平（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31號判決意旨參照）。兩造公同共有系爭遺產，應繼分詳如附表二所示，原告主張應就土地部分予以變價，所得價金及債權、存款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分配，其餘建物及車輛部分由被告張詠堂取得，並補償原告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被告3人亦同意建物及車輛部分由被告張詠堂取得並補償其他繼承人，惟主張就前開土地部分應予原物分割等語。查：
　⒈314地號土地現況為雜樹林，無地上物，僅有鄰地階梯可步行抵達，四周均無車行道路；770地號土地上有一作為百合包裝廠之鐵皮建物，其餘部分則供種植百合等情，業據被告張詠堂陳明在卷，並經本院至現場履勘屬實，有勘驗筆錄、複丈成果圖、現場照片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第217至219、233至237、241頁），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⒉原告雖主張314地號、770地號土地均應予變價分割，惟前開土地面積分別達3000餘平方公尺，有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為憑（參本院卷第45至52頁），且共有人僅4人，實難認前開土地有何原物分配顯有困難之情形，揆諸上揭條文規定及裁判意旨，自不得將前開土地逕予變價分割，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即無可採。
　⒊又被告3人主張被告張詠堂、張麗婧就314地號土地願維持共有，被告3人就770地號土地願維持共有（參本院卷第252、563頁），依上開說明，即應依渠等意願，於原物分割後各自按渠等原應有部分之比例繼續保持共有關係，合先敘明。
　⒋則本院審酌原告所提甲方案就314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法與被告3人所提乙方案相同，僅兩造分配位置不同，且314地號土地現未經利用，周邊亦無車行道路，土地利用受分配位置影響程度非鉅；惟甲方案就770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法，僅將原告所分得之南側土地與道路相鄰，兩造需另行留設共有道路，以供被告3人分配之北側土地通行，不但減少各該共有人可利用範圍，北側土地可利用方式亦明顯受到較多限制，實難謂為妥適；而乙方案就770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法，使兩造分得之臨路範圍、土地形狀約略相同，是考量770地號土地客觀情狀與四周狀況、分割後之經濟效益，及共有人間之公平受分配及整體利益等因素後，認314地號土地、770地號土地應以乙方案所示之分割方法分割，較為妥適公允。
　⒌而兩造就前開土地係按渠等應繼分分配，尚無另予找補之必要，是就其餘遺部分產，為符合兩造使用現況，簡化兩造間之法律關係，避免日後徒增訟累，本院認就建物及車輛部分應分配予被告張詠堂，再由被告張詠堂補償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2950元；就存款及其孳息部分則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配；就對被告張詠堂之債權部分，於扣除喪葬費用12萬9400元予被告張詠堂取得後，由被告張詠堂取得其餘本金，並按應繼分比例補償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50萬7650元【計算式：（216萬元－12萬9400元）×1/4＝50萬7650元】，利息則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配，較屬適當。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之規定，請求分割張川漢所遺系爭遺產，應予准許，且按如附表一分割方法欄所示方案分割為適當，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舉證，經審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末查：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雖有理由，惟關於訴訟費用負擔，以兩造各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依職權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金額：新臺幣）
編號 　　　　　　現存遺產 　　　　　分割方法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如附表五-1分配位置及面積欄所示。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全部） 如附表五-2分配位置及面積欄所示。 3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 由被告張詠堂取得，被告張詠堂應給付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2950元之補償金。 4 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  5 第一商業銀行帳戶存款3267元及孳息 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別取得。 6 郵局帳戶存款856元及孳息  7 臺中市新社區農會支票存款帳戶存款1104元及孳息  8 臺中市新社區農會活期存款帳戶存款825元及孳息  9 對被告張詠堂之不當得利債權216萬元，及自本件判決確定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金部分由被告張詠堂取得，被告張詠堂應給付原告、被告張麗婧、張資唯各50萬7650元之補償金。利息部分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別取得。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1 張麗娟 4分之1 2 張麗婧 4分之1 3 張詠堂 4分之1 4 張資唯 4分之1 

附表三：（金額：新臺幣）　　　　　　　　　　　　　
編號 　　　　　　項目 金額 1 火葬包辦、骨罐等 3萬5400元 2 告別式會場鐵架帆布等 7900元 3 法會誦經費用 5萬元 4 法會及家祭用品 9300元 5 法會及喪禮會後餐點 3萬8100元 6 告別式餐點、酒水 1萬700元 7 告別式會場佈置 4萬3500元 8 喪事用毛巾 2萬8900元 9 祭祀用金紙、香 6360元 10 告別式司儀、禮生 5000元 11 訃聞、大鼓陣、樂隊、電子琴 2萬3700元 12 念佛車、靈屋整組及金紙車 1萬1500元 13 照片 1000元 14 協助人員紅包 2萬3000元 15 守喪期間法事供品及酒水 2萬5000元 16 子孫手尾錢 10萬元 17 進塔（金）法師紅包 1萬2000元 18 進塔（金）換零錢 2000元 

附表四-1：（314地號土地）
編號 共有人 　　　　　　　分配位置及面積 1 張麗娟 如附圖甲-1符號314所示部分 （面積828平方公尺） 2 張資唯 如附圖甲-1符號314（1）所示部分 （面積828平方公尺） 3 張詠堂 如附圖甲-1符號314（2）所示部分 （面積合計1656平方公尺，並由被告張詠堂、張麗婧按應有部分各2分之1之比例維持共有） 4 張麗婧  

附表四-2：（770地號土地）
編號 共有人 　　　　　　　　　　分配位置及面積  1 張麗娟 如附圖甲-2符號770（1）所示部分 （面積695.41平方公尺） 如附圖甲-2符號770（2）所示部分（面積197.95平方公尺）、770（3）所示部分（面積49.00平方公尺）為共有道路，由兩造按應有部分各4分之1之比例維持共有。 2 張資唯 如附圖甲-2符號770所示部分 （面積2086.18平方公尺）  3 張詠堂   4 張麗婧   

附表五-1：（314地號土地）
編號 共有人 　　　　　　 分配位置及面積 1 張麗娟 如附圖乙-1符號314（3）所示部分 （面積828平方公尺） 2 張資唯 如附圖乙-1符號314（2）所示部分 （面積828平方公尺） 3 張詠堂 如附圖乙-1符號314、314（1）所示部分 （面積合計1656平方公尺，並由被告張詠堂、張麗婧按應有部分各2分之1之比例維持共有） 4 張麗婧  

附表五-2：（770地號土地）
編號 共有人 　　　　　　　　　 分配位置及面積 1 張麗娟 如附圖乙-2符號770所示部分 （面積757.13平方公尺） 2 張資唯 如附圖乙-2符號770（1）、770（2）、770（3）所示部分 （面積合計2271.41平方公尺，並由被告張資唯、張詠堂、張麗婧按應有部分各3分之1之比例維持共有）  3 張詠堂  4 張麗婧  



